梁河县平山乡2019年度小型公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村内道路）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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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平山乡2019年小型公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村内道路）实施方案
为加快和完善我乡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进程，促进乡村振兴，根据《梁河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贫困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梁财整合〔2019〕8号）文件精神，下达平山乡2019年小型公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村内道路）112万元。根据乡党委班子研究讨论,结合我乡“十三五” 精准扶贫措施，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项目区域概况

（一）乡情基本概况

平山乡位于梁河县城东北部，乡政府驻地距离县城 32 公里，全乡辖6个村委会49个自然村81个村民小组，国土面积122平方公里。2018年末，实有耕地面积18659亩，其中水田8519亩，旱地10140亩，人均耕地1.03亩，全乡共4534户，18050人（其中机关单位人员300户460人）。农民人均纯收入6662元。农民收入主要依靠甘蔗、茶叶、白花油茶、核桃、烤烟、草果、家庭养殖、外出务工等，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贫困乡。平山乡6个村均为贫困村，2018年底全乡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069户4279人，已脱贫903户3733人，其中：2014年脱贫58户258人，2015年脱贫86户377人；2016年脱贫287户1257人；2017年脱贫242户929人；2018年脱贫230户912人。未脱贫166户546人，贫困发生率为3.02%。2019年计划脱贫85户297人，兜底保障81户249人。 

（二）项目村基本概况

1、梁河县平山乡天宝村民委员会位于平山乡东北部，距县政府驻地遮岛镇52公里， 国土面积26.67平方公里，全村辖罗新寨、蛮木寨、小寨、马鹿塘、天宝街、欧家山共6个自然村，19个村民小组，全村总户数960户，4198人，其中阿昌、傣、佤等少数民族人口有 410人，占总人口的9.77%。农业人口4048人，占总人口的96.4 %。全村主要收入来源有外出务工、种植茶叶、蚕桑 ，农村经济总收入4304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364元。2018年底全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296户1141人，已脱贫236户952人，其中：2014年脱贫15户61人，2015年脱贫20户80人；2016年脱贫 71户316人；2017年脱贫81户301人；2018年脱贫53户209人。未脱贫60户189人，贫困发生率为4.52%。2019年计划脱贫30户106人，兜底保障30户83人。 

2、梁河县平山乡勐蚌村民委员会位于梁河县东南部，县城西部。距县政府驻地遮岛镇41公里。国土面积12平方公里，全村辖尹家寨、刘家寨、新那棒、那棒、大黑脑、塘房、邓家寨、茨通坪、小核桃林、三合街、蛮允山等11个自然村，14个村民小组，全村总户数635户，2694人，其中阿昌、傣、佤等少数民族人口有121人，占总人口的4.5%。农业人口2641人，占总人口的98%。全村主要收入来源有种养殖，农村经济总收入2393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323元。2018年底全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68户719 人，已脱贫126 户 554 人，其中：2014年脱贫 7  户 34 人，2015年脱贫10户50 人；2016年脱贫54 户250 人；2017年脱贫 22 户83人；2018年脱贫33 户137 人。未脱贫42户165人，贫困发生率为 6.15   %。2019年计划脱贫  28 户113 人，兜底保障14户 52 人。
3、梁河县平山乡小园子村民委员会位于梁河县东北部，县城东北部。距县政府驻地遮岛镇50公里。 国土面积12.94平方公里，全村辖池子山、大建、安乐寨、小园子、大园子、熊洞、荆竹林和荃麻河8个自然村，9个村民小组，全村总户数504户，2118人，其中阿昌、傣、佤等少数民族人口有   119人，占总人口的5.6%。农业人口2066人，占总人口的97.5%。全村主要收入来源有种植、养殖业，农村经济总收入2739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358元。2018年底全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36户531人，已脱贫117户475人，其中：2014年脱贫4户14人，2015年脱贫14户58人；2016年脱贫31户145人；2017年脱贫54户207人；2018年脱贫14户51人。未脱贫19户51人，贫困发生率为2.4%。2019年计划脱贫8户24人，兜底保障11户32人。

4、梁河县平山乡核桃林村民委员会位于梁河县东北部。距县政府驻地遮岛镇44公里。 国土面积13.24平方公里，全村辖清水塘、板厂、杨家寨、老寨子、横梁子、苦竹林等6个自然村，8个村民小组，全村总户数503户，2044人，其中傈僳、傣、景颇等少数民族人口有145人，占总人口的7.1%。农业人口2007人，占总人口的98.19%。全村主要收入来源有种植水稻、茶、草果、核桃，养殖猪、鸡和外出务工，农村经济总收入2453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373元。2018年底全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31户503人，已脱贫122户477人，其中：2014年脱贫7户31人，2015年脱贫11户52人；2016年脱贫38户156人；2017年脱贫22户82人；2018年脱贫44户156人。未脱贫9户26人，贫困发生率为1.28%。2019年计划脱贫5户16人，兜底保障4户10人。
5、梁河县平山乡上河东村民委员会位于梁河县东北部。距县政府驻地遮岛镇25公里。 国土面积24平方公里，全村辖团树、核桃窝、杏红村、红卫村、白草嘴、杞木寨、界端、大相楼、古城、吉阳、红富、红祥、五台山等12个自然村，21个村民小组，全村总户数1139户，4574人，其中傈僳、傣、景颇、佤族、阿昌等少数民族人口有443人，占总人口的9.69%。农业人口4506人，占总人口的98.51%。全村主要收入来源有种植甘蔗、水稻、茶、草果、核桃，养殖猪、鸡和外出务工，农村经济总收入455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7845元。2018年底全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218户911人，已脱贫191户825人，其中：2014年脱贫18户83人，2015年脱贫18户82人；2016年脱贫50户223人；2017年脱贫41户172人；2018年脱贫64户265人。未脱贫27户86人，贫困发生率为1.89%。2019年计划脱贫7户23人，兜底保障20户63人。
二、项目方案编制概况

（一）指导思想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和各级党委政府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为指导。2019年实现平山乡脱贫摘帽，继续巩固脱贫，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全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销号，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二）目标要求

总体目标围绕平山乡“十三五”扶贫开发项目覆盖贫困农村，以平山乡贫困情况为依据，通过实施小型公益基础设施村内道路硬化建设项目，重点解决贫困村群众“出行难”的问题，在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的前提下，不断夯实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人居环境和贫困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村脱贫出列，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奠定基础。
（三）项目实施可行性和必要性

1、该项目的实施是贫困村脱贫出列的重要保障。梁河县平山乡6个村委会均属偏远山区贫困村，要推动偏远山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必须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村内道路硬化建设对贫困村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水平，改善村容村貌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2、该项目的实施是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近年来，平山乡个自然村在上级党委政府的关心下，基础设施建设得到逐步改善，但因平山乡贫困面较广，贫困程度相对较深，很多自然村村内道路尚未得到硬化建设，人民群众对村内道路硬化建设的愿望较为迫切，反响较为强烈。

3、项目建设区域内群众积极性较高。该项目上报过程中，全体村民对实施该项目全体村民一致通过，项目建设区域内群众自发投工投劳，为项目的实施保障了良好的人力资源，更能发挥扶贫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及覆盖面。
（四）方案编制依据
1、围绕脱贫户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住房、行路、饮水、上学、就医、吃穿、养老保障等问题，真正达到“两不愁三保障”目标;
2、《梁河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贫困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梁财整合〔2019〕8号）;

3、《关于探索调动群众积极性加快项目建设的实施方案》梁河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文件（梁开组[2019]12号）；

4、平山乡“十三五”规划。
项目建设内容及进度安排

（一）建设内容及规模
1、罗新寨村内道路硬化建设

投工投劳建设罗新寨村村内道路硬化4条，全长1194米，共建设腾冲大块石路面1610.7㎡，建设20cm厚C20砼地坪硬化2910㎡，建设M7.5浆砌石挡土墙497.22m³，素混凝土三面沟支砌271m62.74m³。

2、勐蚌村刘家寨村内道路硬化建设

投工投劳建设勐蚌村刘家寨村内入户道路硬化13条，全长244.4米，需建设15cm厚C20砼地坪硬化759.93㎡，素混凝土三面沟支砌50.8m19.3m³，埋设Φ30cm水泥涵管1m。

3、小园子村荃麻河村内道路硬化建设

投工投劳建设小园子村荃麻河村内道路硬化4条，全长520米，需建设15cm厚C20砼地坪硬化617㎡，建设20cm厚C20砼地坪硬化1030㎡，素混凝土三面沟支砌150m40.5m³。

4、核桃林村梁子街村内道路硬化建设

投工投劳建设核桃林村梁子街村内道路硬化2条，全长1225米，需建设15cm厚C20砼地坪硬化245㎡，建设20cm厚C20砼地坪硬化1155㎡，素混凝土三面沟支砌70m27m³。

5、上河东村大相楼村内道路硬化建设

上河东村大相楼村内道路硬化计划新修建20cm厚C20砼地坪硬化1条长190米，平均宽4米，面积760平方米；新修块石路面40米，平均宽4米，面积160平方米；修建M7.5浆砌石挡土墙288立方米，素混凝土三面沟渠1条长150米49.5立方米，埋设Φ30cm水泥涵管6m。

（二）项目建设时限及进度安排

项目建设期为：2019年5月-2019年10月，具体建设计划为：

第一阶段：2019年5月，建立健全项目组织机构，成立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做好项目建设宣传及组织发动工作并编制上报项目实施方案。

第二阶段：2019年5月－2019年9月为项目实施阶段。

第三阶段：2019年10月，完成项目乡级验收结算，收集整理好项目相关资料，组织做好项目总结、迎接上级验收。
四、投资预算及资金筹措
（一）项目投资预算

项目预计总投资1130313.00元，具体如下：

第一部分为项目管理费共计20000.00元。其中项目规划设计6000.00元、工程造价4000.00元、工程监理10000.00元。

第二部分为项目工程建设材料、技术服务费用1110313.00元，具体工程建设投资如下：
1、罗新寨村内道路硬化建设

罗新寨村内道路硬化投资预算624359.00元。路基工程投资预算184521.00元，其中90型挖机台班60小时，单价250元/小时，合价15000.00元；C20现浇混凝土62.74m³，材料单价266.58元/m³，合价16725.00元，技术服务费用单价32.50元/m³，合价2039.00元；M7.5浆砌石挡土墙支砌497.22m³，材料单价166.70元/m³，合价82887.00元，技术服务费用单价136.50元/m³，合价67871.00元。路面工程投资预算428561.00元，其中计划建设20cm厚C20混凝土路面2910㎡，材料单价55.27元/m³，合价160836.00元，技术服务费预算单价17.50元/m³，合价50925.00元；计划建设20cm厚腾冲火山石块料路面1610.70㎡，材料单价69.60元/㎡，合价112105.00元，技术服务费65元/㎡，合价104696.00元。技术服务费税金11277.00元。
2、勐蚌村刘家寨村内道路硬化建设

勐蚌村刘家寨村内道路硬化投资预算52680.00元。路基工程投资预算6616.00元，其中90型挖机台班1小时，单价230元/小时，合价230.00元；C20现浇混凝土19.30m³，材料单价294.24元/m³，合价5679.00元，技术服务费用单价32.50元/m³，合价627.00元；DN300mm钢筋混凝土涵管1m，材料单价79.90元，合价80元。路面工程投资预算45368.00元，其中计划建设15cm厚C20混凝土路面759.93㎡，材料单价42.20元/m³，合价32069.00元，技术服务费预算单价17.50元/m³，合价13299.00元。技术服务费税金696.00元。

3、小园子村荃麻河村内道路硬化建设

小园子村荃麻河村内道路硬化投资预算130730.00元。路基工程投资预算17028.00元，其中90型挖机台班14小时，单价230元/小时，合价3220.00元；C20现浇混凝土40.50m³，材料单价294.24元/m³，合价11917.00元，技术服务费用单价32.50元/m³，合价1316.00元；DN300mm钢筋混凝土涵管7.2m，材料单价79.90元，合价575元。路面工程投资预算112195.00元，其中计划建设20cm厚C20混凝土路面1030.40㎡，材料单价55.66元/m³，合价57352.00元，技术服务费预算单价17.50元/m³，合价18032.00元；15cm厚C20混凝土路面616.60㎡，材料单价42.20元/m³，合价26021.00元，技术服务费预算单价17.50元/m³，合价10791.00元。技术服务费税金1507.00元。

4、核桃林村梁子街村内道路硬化建设

核桃林村梁子街村内道路硬化投资预算119525.00元。路基工程投资预算19258.00元，其中90型挖机台班10小时，单价230元/小时，合价2300.00元；现浇C20混凝土排水沟27m³，材料单价294.24元/m³，合价7944.00元，技术服务费用878.00元；C30预制安装混凝土盖板（100*60*20cm）20m³，单价406.80元，合价8136.00元。路面工程投资预算99004.00元，其中计划建设20cm厚C20混凝土路面1155㎡，材料单价55.66元/m³，合价64287.00元，技术服务费预算单价17.50元/m³，合价20213.00元；计划建设15cm厚C20混凝土路面245㎡，材料单价预算42.20元/㎡，合价10339.00元，技术服务费预算17.00元/㎡，合价4165.00元。技术服务费税金合计1263.00元。

5、上河东村大相楼村内道路硬化建设

上河东村大相楼村内道路硬化投资预算183019.00元。路基工程投资预算104315.00元，其中90型挖机台班1小时，单价230元/小时，合价230.00元；C20现浇混凝土49.50m³，材料单价295.08元/m³，合价14606.00元，技术服务费用单价32.50元/m³，合价1609.00元；DN300mm钢筋混凝土管4.8m，单价79.97元/m，合价384.00元；M7.5浆砌片块石挡土墙288m³，材料单价167.27元/m³，合价48174.00元，技术服务费用单价136.50元/m³，合价39312.00元。路面工程投资预算77439.00元，其中计划建设20cm厚C20混凝土路面760㎡，材料单价55.97元/m³，合价42537.00元，技术服务费预算单价17.50元/m³，合价13300.00元；计划建设20cm厚腾冲火山石块料路面160.00㎡，材料单价70.01元/㎡，合价11202.00元，技术服务费65元/㎡，合价10400.00元。技术服务费税金1265.00元。

6、项目管理经费11200元。
（二）资金来源及用途
根据《梁河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贫困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梁财整合〔2019〕8号）文件精神，下达平山乡2019年小型公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村内道路）112万元，用于项目管理经费11200.00元，用于完善平山乡村内道路硬化购买材料及技术服务费用1108800.00元，项目区群众投工投劳及捐资由各村民理事会负责统筹使用。
五、项目组织管理及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措施

为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为保证项目按时、按量、按质顺利实施，经平山乡党委、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特成立由乡、村、组成的建设实施领导小组，积极引导群众，从思想发动、组织动员，紧紧依靠全村村民，自觉投身项目建设，全面形成建设合力，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周德旭  乡人民政府乡长

副组长：寸得先  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段胜珠  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成  员：江  山  乡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主任

    赵  怡  乡扶贫专干

    王  博  乡财政所工作人员
    罗啟全  乡水管站站长、项目办人员

    张生立  乡项目办人员

    龚茂盛  乡项目办人员

    刘振南  乡项目办人员

    李艾华  天宝村党总支书记

    罗本词  天宝村委会主任

    瞿生维  勐蚌村党总支书记

    罗加梅  勐蚌村委会主任

    瞿发山  小园子村党总支书记

    杨世清  小园子村委会主任

    冯恩统  核桃林村党总支书记

    刘正如  核桃林村委会主任

    闫信教  上河东村党总支书记

    张发钦  上河东村委会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乡项目办，由江山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人员由罗啟全、张生立、龚茂盛、刘振南、赵怡组成，负责处理项目建设日常事务。

（二）项目组织措施

在项目规划、建议、评估中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把政府必要的扶持与发挥群众自力更生的精神结合起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建立后续管理和巩固提高措施，结合村规民约的修订完善和有效实施，加强对项目实施成果的管理，充分发挥扶贫资金效益，为顺利推进项目建设，明确建设方式及各方职责如下：
1、明确建设方式
根据《梁河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探索调动群众积极性加快项目建设的实施方案》（梁开组[2019]12号）文件要求，采取补助原材料（如：水泥、砂石），租用设备、技术服务等方式，组织群众投工投劳参与项目建设。

由建设单位以召开班子会议的形式，通过比选方式确定原材料供应商及施工单位（供货商应具有经营许可证，并提供原材料相关合格证，施工单位应具有相应资质，并在县交易中心备选库备案）。

2、明确单位职责

项目采取分级管理、分工负责制。各项目相关单位要加强对项目的组织与领导，抓好项目的监督管理和项目实施，落实责任制，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1）县扶贫办：负责指导项目的规划、审核，项目实施的监督、检查、协调、指导，协助县人民政府组织县级验收。

（2）县财政局：负责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跟踪问效工作，做到专款专用并及时拨付。

（3）技术依托单位：由项目实施单位邀请技术依托单位对项目实施进行技术跟踪指导。

（4）项目建设单位（平山乡人民政府）：项目建设单位制定详尽的项目实施方案，上报县人民政府审批后，项目建设单位根据审批后的方案组织实施。制定各项工作措施，落实项目相关工作，完成乡级验收，收集全部项目资料归档备查，按时上报项目实施执行情况。

（5）项目施工单位：负责技术指导、施工进度、质量控制（含施工配合比、抗压实验报告）、施工安全保障。群众投工投劳人员安全由各村委会与投工投劳人员签订安全承诺书，施工单位人员安全由施工方自行保障，施工单位在做好技术指导的同时对工程质量负责。
（三）质量保障措施

项目法定代表人：周德旭（职责为：对工程项目负全责，主要负责工程项目前期上报、实施、财务报账等审核工作）

技术负责人：寸得先、江山、罗启全、龚茂盛、刘振南、张生立（职责为：协助项目法定代表人的工作，主要负责项目的工程技术、计量、质量、安全、进度及乡村协调管理工作）

项目监理：为保障项目验收质量，聘请第三方监理公司派驻监理对平山乡小型公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全程监督管理，出具项目签证，确保项目按时、按质、按量完成，顺利通过各级审计、验收，第三方监理费用按现行收费标准由项目资金中支付。

项目实行质量保证金制度，在拨付项目建设资金前，项目施工单位必须向项目实施乡镇缴纳5%的项目质量保证金，在项目通过县级验收满一年后，项目施工单位向乡镇提出复验申请，经乡镇组织复验合格后，将项目质量保证金退还项目施工单位。

（四）资金管理措施

1、专项资金管理：项目建设专项财政资金由县财政局专账管理，专款专用，项目实行县、乡级报账制，项目资金使用进行公开、公示，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

2、群众投工投劳及募捐资金管理：该项目采用投工投劳方式进行建设，项目建设前各项目村应组织好投工投劳计划及募捐资金，群众投工投劳及募捐资金由各项目点村民理事会指定专人管理，对项目建设和资金运行要全程跟踪监测，并按照项目活动公开资金使用情况，接受群众监督。

3、资金报账方式：项目资金严格按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的各项规定执行，严格实行报账管理。建设单位可根据施工进度及资金到位情况预拨部分项目建设资金。项目实施结束后，乡镇开展项目自验，之后由乡镇报请县级验收，县级验收合格后，由施工队向乡镇提出拨款申请，乡镇将项目资金拨付项目施工单位。群众投工投劳及募捐资金可根据施工进度由村民理事会直接拨付给施工队。
（五）项目档案管理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注重记录、收集、整理好各种档案材料，验收结束后由乡扶贫办归类、立档、存档。

六、效益分析

1、扶贫效益：通过实施项目，解决5个自然村贫困群众出行难的问题，加速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使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改善贫困户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实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现行标准下平山乡6个贫困村实现脱贫出列，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户脱贫摘帽，并巩固脱贫户，到2020年实现所有贫困人口脱贫销号，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2、经济效益：通过项目的实施，特别是通过投工投劳建设的方式，更大限度发挥了扶贫资金的经济效益，让受益群众面更广，保证了农村资源利用的最大化，提高农村经济水平，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3、社会效益：项目实施后，将改善当地基础设施、为群众增收致富提供一个便利通道，解放了劳动生产力，使他们将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同时增加了农村基础设施硬件，有效的改善了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了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改变了生态环境，促进了农村两个文明健康发展，并对促进项目区养殖业、种植业和其它产业的快速发展，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其社会效益是非常显著的。
4、生态效益：项目实施后，当地的生态环境、村容村貌将得到进一步改善，人与自然更加和谐，更能满足村民日常休闲、娱乐等活动要求，更能体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七、项目建后管护

（一）管护形式

梁河县平山乡2019年度小型公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后，由乡政府将项目移交给项目村，由项目村村民理事会召开群众会，研究制定管护办法，并组织受益群众推举或安排专人对建成的项目实行专人管理，真正实现村管民用。

（二）管护制度

梁河县平山乡2019年度小型公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坚持“谁建设、谁受益、谁所有、谁管护”的原则，明确建设项目的所有权归属项目建设村，项目建设村落实管护责任主体，乡政府将项目移交给项目村后，产权归村集体所有，项目村组织负责对所有项目工程进行全方位的管理和维护，确保项目工程正常使用，群众能都能享受，项目发挥最大效益。

附件：

1、《平山乡2019年小型公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图纸》（含文字说明及施工图）

2、《平山乡2019年小型公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预算》

平山乡人民政府

2019年5月19日

